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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起诉公司要求撤销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一审被告”、“上

诉人”）于 2016年 1月 19日、1月 23日、2月 2日、2月 4日、3月 30日分别

发布了《关于股东起诉公司要求撤销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及相关

进展公告（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15、临 2016-017、临 2016-024、临 2016-030、

临 2016-049）。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审原告”或“被上诉人”）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法

院”）递交两份起诉状，分别请求静安法院判令撤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8 次

会议通过的五项议案【案号：（2016）沪 0106 民初 831号】及公司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议案【案号：（2016）

沪 0106 民初 832号】。公司于 2016年 6月 3日收到静安法院出具的两份《民事

判决书》（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6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递交了两

份《民事上诉状》，分别请求依法撤销静安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 民初 831

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依

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民初 832号《民事判决书》

（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或“832 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公司已根据法院要求预缴了上诉申请费。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海二中院的

开庭传票等相关文件。 

《民事上诉状》之一具体内容如下： 

“上诉人（一审被告）：海航创新（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88号浦发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郭亚军         职务：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外山东沙湾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6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职务：董事长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民初 831号《民

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一审判决大篇幅的援引《九龙山股份协议转让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以及《民事调解书》，最后得出的结论（一审判决第 7 页）是上诉

人第六届第 28 次董事会决议四项议案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予撤

销。但该四项议案到底不符合公司法哪条规定？不符合公司章程哪条规定？通观

一审判决全文竟然都查不到，也就是说，一审判决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的判决！ 



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第一条认定“一、被告第六届董事会第 27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被告在没

有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情况下，即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 28 次会议，按第六届董事会第 27次会议的决议规定增设两名独立董事，有

悖于公司章程的规定。” 

这倒是连原告起诉状中都没有的主张。首先，不管此主张成立与否，一审法

院主动帮助被上诉人寻找连被上诉人都没有提及的撤销决议的理由，就已经严重

违反不告不理的司法被动中立原则。 

其次，此判决理由十分荒谬。有悖于公司章程的哪条规定呢？一审判决语焉

不详，企图蒙混过关。实际上，无论是第 27 次董事会决议，还是第 28 次董事会

决议，所议事项都是需要通过临时股东大会最终决定的事项，在临时股东大会未

通过前，都是不能最终生效的。这样召集两次董事会，将两次董事会审议事项交

由临时股东大会一次表决有何不可？又违反了哪一条法律需要被撤销。一审法官

不知民间疾苦，不知道召开一次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多么耗时、耗财、耗力！

数量众多的广大公众股东聚集在一起开一次股东大会多么不容易（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与股东人数达 578人）！上诉人出于效率原则，就相互关联的

事项先后召开两次董事会，将两次董事会决议的事项交由临时股东大会由股东大

会最终一次审议表决是完全合理的，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公司章程。却被一审

判决认为“有悖于公司章程”，一审判决非要上市公司一件事情分别召开两次股

东大会才认为符合公司章程，不仅是毫无法律依据，脱离近 3000 家上市公司的

实际操作常识，更是对上市公司、广大股民的利益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

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第二条理由是上海大新华公司违反了《框架协议》，且不管

上海大新华公司是否违反了《框架协议》，这与上诉人又有什么关系？本案被告

是上诉人不是上海大新华公司，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上海大

新华公司具有法定提案权，上诉人对此必须予以尊重，拒绝上海大新华公司的提

案是违法的。 



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第三条理由更加荒谬，“三、应当指出的是，章程

是股东之间协商一致的协议，尽管《框架协议》不是被告公司章程，但它是被告

股东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上海大新华公司作为股东，也是签订协议的当事

人，理应受协议约束；同理，被告作为协议所指向的标的公司，也应受协议的约

束。”《框架协议》是合同，是合同就要遵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上海大新华公司

是合同签订方，受合同约束是合理的，上诉人根本不是《框架协议》的签订方，

为什么要受《框架协议》约束？怎么就被“同理”成要受《框架协议》约束了呢？

一审判决是按照什么样的错乱逻辑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上诉人要受公司章程

约束是法律规定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要受任何股东之间协议的约束，《框架协

议》不是全体股东之间的协议，不是《公司章程》，只是部分股东之间的协议，

只能约束签约方，不能约束上诉人。举例来说，如果张三和李四各买了上诉人一

股股票，成为上诉人股东，张三和李四签订协议约定上诉人只能有四名独立董事，

请问这样的约定能约束上诉人公司吗？这不是荒唐吗？ 

综上，《框架协议》、《民事调解书》不是法律和公司章程，上诉人不是签

订方和当事人，与上诉人无关，援引这两份文件企图撤销上诉人的董事会决议没

有法律依据，莫名其妙！上海大新华公司具有法定提案权，上诉人对此必须予以

尊重。上诉人公司第六届第 28 次董事会决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内容没有违

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任何条款。 

司法不能越界干涉上市公司没有违反法律的自治行为，这是中国法治的基本

原则。一审判决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将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

和示范影响，属于枉法判决。上诉人作为海航集团旗下主板上市公司，维护自身

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望贵院予以纠正，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请求！” 

《民事上诉状》之二具体内容如下： 

“上诉人（一审被告）：海航创新（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588号浦发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郭亚军         职务：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外山东沙湾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6号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勤夫         职务：董事长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沪 0106民初 832号《民

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或“832 号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

全部诉讼请求；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及理由： 

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一条以上诉人第六届董事会第 27 次会议决议被该

院作出的（2016）沪 0106 民初 1159 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59 号判决”）

撤销为由，认定上诉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经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违反法律和公司

章程予以撤销，这完全是自说自话。1159号判决与本案的 832号判决于 2016年

5 月 30 日同一天作出，到底谁先谁后都不知道，832 号判决就能援引 1159 号判

决，两份判决的合议庭成员完全一致，作者相同，在草拟判决书的时候显然作者

就注意到了两份判决互相呼应的问题。这不是上诉人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有什么问题，这是两份判决在闭门造车。但请别忘了，1159 号判决不是最终生

效判决，没有最终生效的判决也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吗？在 1159 号判决未最

终生效前，第 27 次董事会决议仍然有效，一审判决根据未最终生效判决来认定

事实、来撤销股东会议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 

一审判决不仅以未生效的 1159 号判决认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应

撤销，而且在本院认为部分第三条进一步推理出新提名 2名独立董事的议案也因

此应撤销，一份未生效判决轻轻松松推翻了三份股东会议案，如此判案倒也轻松，

不失为简单的做法，却是毫无事实依据的错判。 

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

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第二条理由是上海大新华公司违反了《框架协议》，且不管



上海大新华公司是否违反了《框架协议》，这与上诉人又有什么关系？《框架协

议》、《民事调解书》不是法律和公司章程，上诉人不是签订方和当事人，与上

诉人无关，援引这两份文件企图撤销上诉人的股东会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莫名其

妙！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上海大新华公司具有法定提案权，

上诉人对此必须予以尊重，拒绝上海大新华公司的提案是违法的。 

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第四条理由更加荒谬，“四、应当指出的是，章程

是股东之间协商一致的协议，尽管《框架协议》不是被告公司章程，但它是被告

股东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上海大新华公司作为股东，也是签订协议的当事

人，理应受协议约束；同理，被告作为协议所指向的标的公司，也应受协议的约

束。”《框架协议》是合同，是合同就要遵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上海大新华公司

是合同签订方，受合同约束是合理的，上诉人不是《框架协议》的签订方，为什

么要受《框架协议》约束？怎么就被“同理”成要受《框架协议》约束了呢？一

审判决是按照什么样的错乱逻辑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上诉人要受公司章程约

束是法律规定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要受任何股东之间协议的约束，《框架协议》

不是全体股东之间的协议，不是《公司章程》，只是部分股东之间的协议，只能

约束签约方，不能约束上诉人。举例来说，如果张三和李四各买了上诉人一股股

票，成为上诉人股东，张三和李四签订协议约定上诉人只能有四名独立董事，请

问这样的约定能约束上诉人公司吗？这不是荒唐吗？ 

综上，一审判决以未生效的其他案件判决作为依据撤销股东会三项决议认定

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框架协议》、《民事调解书》不能约束上诉人，上

海大新华公司具有法定提案权上诉人必须尊重，上诉人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任何条

款。一审错误的判决将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和影响，上市公司召集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耗时、耗财、耗力，为推动公司治理这是必要的代价，但一审判决却以莫名

其妙的理由轻轻松松的违法撤销，这是不识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 

司法不能越界干涉上市公司没有违反法律的自治行为，这是中国法治的基本

原则。一审判决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将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



和影响，属于枉法判决。上诉人作为海航集团旗下主板上市公司，维护自身权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望贵院予以纠正，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请求！”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二审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可能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

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